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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张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蒋立志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65,978,234,859.25 59,291,711,243.58 1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0,469,837,540.96 19,547,424,575.81 4.7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856,462,776.22 -3,420,062,043.81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7,420,172,467.19 26,472,695,579.55 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614,727,413.19 1,379,327,956.34 1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06,959,876.40 1,184,843,204.04 18.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0030 7.4513 增加0.5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84 0.4428 12.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84 0.4428 12.5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637,247.11 1,322,651.90 主要系固定资产处置损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

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97,786,774.83 250,151,182.11

主要系收到的与收益相关的政

府补助及公司递延收益摊销转

入“营业外收入”所致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

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11,872,269.76 22,377,516.33

主要系公司以暂时闲置资金投

资理财收益所致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

入和支出

-4,859,521.36 701,884.42

主要系公司赔款、 罚款收入及

捐赠支出所致

所得税影响额 -16,178,194.46 -41,684,369.7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943,448.19 -25,101,328.23

合计 88,315,127.69 207,767,536.79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10,92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

限公司

377,429,387 11.6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新疆宏联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219,815,679 6.77 0 质押 65,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97,150,252 2.99 0 无 0 未知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62,513,200 1.92 0 无 0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招商丰庆灵活配

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48,770,806 1.50 0 无 0 未知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35,971,812 1.11 0 无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35,659,315 1.10 0 无 0 未知

新疆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32,990,666 1.02 0 无 0 国有法人

博时基金－农业银

行－博时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0,591,600 0.94 0 无 0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

行－大成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0,591,600 0.94 0 无 0 未知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

银行－工银瑞信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0,591,600 0.94 0 无 0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

行－广发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0,591,600 0.94 0 无 0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

行－华夏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0,591,600 0.94 0 无 0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

行－嘉实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0,591,600 0.94 0 无 0 未知

南方基金－农业银

行－南方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0,591,600 0.94 0 无 0 未知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

行－易方达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30,591,600 0.94 0 无 0 未知

银华基金－农业银

行－银华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0,591,600 0.94 0 无 0 未知

中欧基金－农业银

行－中欧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0,591,600 0.94 0 无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377,429,387 人民币普通股 377,429,387

新疆宏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19,815,679 人民币普通股 219,815,67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7,150,252 人民币普通股 97,150,252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2,513,200 人民币普通股 62,513,2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丰庆灵

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8,770,806 人民币普通股 48,770,806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5,971,812 人民币普通股 35,971,81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5,659,315 人民币普通股 35,659,315

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2,990,666 人民币普通股 32,990,666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30,591,600 人民币普通股 30,591,6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30,591,600 人民币普通股 30,591,6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0,591,600 人民币普通股 30,591,6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30,591,600 人民币普通股 30,591,6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30,591,600 人民币普通股 30,591,6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30,591,600 人民币普通股 30,591,6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30,591,600 人民币普通股 30,591,6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0,591,600 人民币普通股 30,591,6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30,591,600 人民币普通股 30,591,6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30,591,600 人民币普通股 30,591,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上述无限售条件的股东中，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与新疆宏联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的部分股东及董事有重合，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

件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报告期内资产负债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原因说明

应收账款 11,630,070,661.57 7,947,465,920.02 3,682,604,741.55 46.34%

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增

加以及客户货款支付放

缓所致

预付账款 5,373,243,306.09 2,935,876,698.11 2,437,366,607.98 83.02%

主要系公司锁定大宗原

材料所致

其他应收款 739,734,268.97 474,475,436.62 265,258,832.35 55.91%

主要系公司业务规模扩

大导致投标保证金增加

所致

在建工程 1,534,431,840.96 928,264,400.35 606,167,440.61 65.30%

主要系公司子公司新疆

天池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在 建 2*350MW、

2*660MW电厂项目增

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148,402,498.58 111,204,501.30 37,197,997.28 33.45%

主要系公司计提的坏账

准备增加导致账面价值

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异

增大所致

应交税费 91,307,290.14 56,265,400.92 35,041,889.22 62.28%

主要系公司留抵税费减

少所致

应付利息 48,015,905.03 71,070,392.14 -23,054,487.11 -32.44%

主要系公司支付中期票

据及短期融资券利息所

致

应付股利 874,500.00 1,978,355.00 -1,103,855.00 -55.80%

主要系公司向股东支付

股利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2,959,745,140.37

1,763,074,

000.00

1,196,671,140.37 67.87%

主要系由长期借款、应

付债券转入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债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057,961,206.49 565,941,085.70 492,020,120.79 86.94%

主要系公司发行短期融

资券所致

应付债券 700,000,000.00

1,700,000,

000.00

-1,000,000,

000.00

-58.82%

主要系公司部分应付债

券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06,881,914.78 -37,177,541.78 -169,704,373.00 456.47%

主要系公司及子公司套

期保值变动、 外币报表

折算差额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2,753,037,870.06 1,472,945,663.46 1,280,092,206.60 86.91%

主要系公司子公司新特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收到

少数股东投资所致

3.1.2报告期内利润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9月30日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原因说明

资产减值损失 126,715,539.23 185,029,912.94 -58,314,373.71 -31.52%

主要系公司保理业务减

少影响坏账准备转出减

少所致

投资收益 40,854,946.99 -15,271,174.39 56,126,121.38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对参股公司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按权益法确认投资收益

增加及公司以暂时闲置

资金投资理财收益所致

所得税费用 249,410,782.69 158,967,489.79 90,443,292.90 56.89%

主要系公司利润总额增

长及公司子公司新特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节能、节

水、安全专项设备所得税

抵免减少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

后净额

-239,787,480.65 -15,075,095.92 -224,712,384.73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套期保值变

动、外币报表折算差额所

致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的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169,704,373.00 -6,027,629.34 -163,676,743.66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套期保值变

动、外币报表折算差额所

致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

后净额

-70,083,107.65 -9,047,466.58 -61,035,641.07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套期保值变

动、外币报表折算差额所

致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

综合收益总额

24,974,709.68 77,416,598.17 -52,441,888.49 -67.74%

主要系公司套期保值变

动、外币报表折算差额所

致

3.1.3报告期内现金流量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9月30日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56,462,776.22 -3,420,062,043.81 2,563,599,267.59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加强应收

账款回款、控制成本支

出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257,183,662.93 -1,374,249,325.42 -882,934,337.51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子公司新

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及新疆天池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支付项目建

设资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25,916,388.50 3,465,030,352.76

-2,339,113,

964.26

-67.51%

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

收到配股募集资金所

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2.1江苏中能硅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诉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案。

该案除201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相关信息外，尚未有其他进展。

3.2.2公司控股公司天津市津疆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诉天津瑞林异型铜排电气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案。

该案除201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相关信息外，尚未有其他进展。

3.2.3公司诉上海中添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案

该案除201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相关信息外，尚未有其他进展。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限

是否

有履

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公司第一大股东新

疆特变电工集团有

限公司

不从事与本公司相同或相近

的业务，避免同业竞争

公司1997年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时做出承诺

长期 是

与再融资相

关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公司第一大股东新

疆特变电工集团有

限公司

不从事与本公司相同或相近

的业务，避免同业竞争

公司2004年配股、2008年公

开增发A股、2010年公开增

发A股、2013年配股时做出

承诺

长期 是

与再融资相

关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公司第二大股东新

疆宏联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不从事与本公司相同或相近

的业务，避免同业竞争

2008年公开增发A股、2010

年公开增发A股、2013年配

股时做出承诺

长期 是

与再融资相

关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

新

不从事与本公司相同或相近

的业务，避免同业竞争

2008年公开增发A股、2010

年公开增发A股、2013年配

股时做出承诺

长期 是

与股权激励

相关的承诺

其他 公司

公司不为激励对象依股权激

励计划获取有关权益提供贷

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

资助，包括不限于为其贷款

提供担保

2014年4月30日做出承诺，

公司首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有效期内

是 是

其他承诺 其他

公司第一大股东新

疆特变电工集团有

限公司

从2015年7月11日起，6个月

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公司

股票

2015年7月11日做出承诺，

承诺期限2015年7月11日至

2016年1月10日

是 是

其他承诺 其他

公司第二大股东新

疆宏联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从2015年7月11日起，6个月

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公司

股票

2015年7月11日做出承诺，

承诺期限2015年7月11日至

2016年1月10日

是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2015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089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编号：临

2015-078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二次董事

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17日以传真、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公司八届二次董事会会

议的通知，2015年10月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公司八届二次董事会会议，应参会董事11人，实际收

到有效表决票11份。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该项议案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 审议通过了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特变电工能源

（印度）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见临2015-079号《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特变电工能源（印度）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天池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设立售电公司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见临2015-080号《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注册发行30亿元长期含权中期票据的方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见临2015-081号《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册发行30亿元长期含权中期票据的公告》。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经与上述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逐项对照，认为本公司符合现行公司债券政策和关于向《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的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各项规定，具备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资格。

六、逐项审议通过了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

（一）发行规模

该议项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含30亿元）。 具体发行规模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发行时的市场情况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二）票面金额

该议项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期债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发行。

（三）债券期限

该议项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次发行的债券期限不超过5年（含5年），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

权。

（四）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该议项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由公司和主承销商通过发行时市场询价协商确定， 在债券存续期前3年内固

定不变。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公司可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上调票面利率0至100个基点

（含本数），其中1个基点为0.01%；投资者可选择是否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 如投资

者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未被回售部分债券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3年票面年利率加上上调基点，

在债券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 债券的利率将不超过国务院限定的利率水平。

（五）还本付息方式

该议项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期公司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即，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年度

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六）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该议项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调整幅度为0至100个

基点（含本数），其中1个基点为0.01%。

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30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若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选择权，则

本次公司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七）回售选择权

该议项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 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3

个计息年度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

继续持有本期债券。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公司将按照上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

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八）担保方式

该议项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次公司债券不采用担保。

（九）发行方式

该议项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次债券发行采取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方式，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在批文有效期内

分期发行。

（十）募集资金用途

该议项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偿还中期票据、偿还银行贷

款。

（十一）偿债保障措施

该议项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后， 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的情况

时，公司至少采取如下措施，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与下述措施相关的

一切事宜：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十二）发行债券的交易流通

该议项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在满足交易流通条件的前提下，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

授权人士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办理本次公司债券交易流通事宜。

（十三）本决议的有效期

该议项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七、审议通过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为保证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工作能够有序、高效地进行，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

会授权人士在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各项：

1、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实际情

况，确定本次公司债券的具体发行方案以及修订、调整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具体

发行规模、债券期限及品种、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发行时机、发行期数与各期发行规模、是否设置回售

或赎回条款、是否提供担保及担保具体事宜、信用评级安排、具体申购办法、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募集

资金用途、偿债保障和交易流通安排、确定承销安排等与发行条款有关的一切事宜；

2、决定聘请参与此次发行公司债券的中介机构，选择债券受托管理人，批准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以及制定持有人会议规则；

3、负责具体实施和执行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申请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制定、授权、签署、执行、修改、

完成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相关的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承销协议、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各种公告等，并根据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4、如国家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的相关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必

须由股东大会重新决议的事项外，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监管部门的意见（如有）对本

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作适当调整或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开展本次公司债券发

行的相关工作；

5、全权负责办理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交易流通有关的其他事项。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授权董事长为本次发行的获授权人士，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确定的授权范围及董事会的授权，代表公司具体处理与本次发行、交易流通有关的上述事宜。

以上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上述五、六、七项议案详见临2015-082号《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债券发行预案公告》。

上述四、五、六、七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召开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见临2015-083号《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089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公告编号：临

2015-079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特变电工能源（印度）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特变电工能源（印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印度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变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印度公司担保金额为1,500万美元（约9,541.95万元，对美

元担保按2015年9月30日汇率美元：人民币=1：6.3613折算）。截止目前，公司为印度公司累计担保金额为

0万元（不含本次担保），沈变公司累计为印度公司累计担保20,647.24万元（不含本次担保，对印度卢比

担保按2015年9月30日汇率印度卢比：人民币=1：0.0967折算）。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公司无担保逾期。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概述

印度公司因业务需要，拟在德意志银行申请授信1,500万美元，用于办理信用证开立、流动资金贷款

等业务，公司为上述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期限5年。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5年10月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公司八届二次董事会会议，应参会董事11人，实际收到有效

表决票11份。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特变

电工能源（印度）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TBEA� ENERGY� (INDIA)� PRIVATE� LIMITED

特变电工能源（印度）有限公司

地址:“TBEA� GREEN� ENEGRY� PARK” National� Highway� No.8,� Village-Miyagam,�

Taluka-Karjan,� District-Vadodara,� Gujarat-391� 240,� India

注册资本：9,000万美元

主营业务：在印度或其他国家参与各种电力项目的执行、投标与合作，或者以不同形式、过程、原料生

产电力能源以及相关派生出来的销售、分配等;在电力和能源以及各种形式的发电系统中，对输送、制造、

供应、配送等商业事务进行项目执行、管理、控制。

截止2014年12月31日，印度公司总资产141,309.06万元人民币，净资产83,872.99万元人民币；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6,836.31万元人民币，净利润-1,131.55万元人民币。 截止2015年9月30日，印度公司

总资产150,127.56万元人民币， 净资产79,186.14万元人民币；2015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44,306.76万

元人民币，净利润-5,413.68万元人民币。 截止2015年9月30日，印度公司资产负债率47.25%。

印度公司是沈变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沈变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三、担保主要内容

印度公司因业务需要，拟在德意志银行申请授信1,500万美元，用于办理信用证开立、流动资金贷款

等业务，公司为上述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期限5年。

上述银行授信额度、费率及担保期限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授信额度 业务类别 费率 担保期限

德意志银行 1,500万美元

信用证 0.60% 5年

美元委托支付贷款/进

口押汇

Libor+不超过2.8%（Libor根据融资期限

确定），最终价格根据开展业务时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5年

四、董事会意见

截至2015年9月30日，印度公司资产负债率为47.25%，印度公司具备到期偿还全部贷款的能力，同意

公司为印度公司上述银行授信提供担保。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止2015年9月30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169,060.69万元，占公司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8.65%，均为公司对子公司、孙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 增加公司对印度公司的担

保后，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78,602.64万元， 占公司2014年12月31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9.14%（对美元担保按2015年9月30日汇率美元：人民币=1：6.3613折算；对印度卢比担保按2015年9月30

日汇率印度卢比：人民币=1：0.0967折算）。

公司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特变电工能源（印度）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089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公告编号：临

2015-080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新疆天池能源售电有限公司（以工商局核准名称为准）

●投资总额：20,000万元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了抓住国家电力体制改革的机遇，进一步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天池能源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池能源公司）拟在新疆昌吉市投资设立新疆天池能源售电有限公司（以工商局

核准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售电公司），注册资本20,000万元。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5年10月27日， 公司八届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天池能源有限责任公

司投资设立售电公司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该事项不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池能源公司投资设立售电公司，不属于公司关联交易，也不属于公司的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天池能源售电有限公司（以工商局核准名称为准）

注册地址：新疆昌吉市

法定代表人：杨晓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

企业类型：法人独资

出资方：新疆天池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100%）

经营范围：电力销售；电力网络增量配电网投资建设；生产、生活用电规划设计；电力工程技术的开

发、转让及技术咨询服务；电力设备的开发及销售；电力设备承装承修承试；电力信息系统的设计开发、建

设、维护服务；合同能源管理、综合节能和用能咨询等增值服务等。 （以工商局核准为准）

三、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售电公司的设立将使公司在能源服务领域的布局得到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形成完整的煤炭—发电—

售电完整的产业链；有利于通过专业化的运作率先进入并打开售电市场，为公司创造全新的利润增长点；

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在行业中的低电价成本优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公平竞争的方式扩展市场，有

效推进能源管理、综合节能减排，实现公司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结合。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一）政策风险

虽然电改意见已经出台，但是包括配售电业务放开等具体配套文件尚未正式发布，存在一定的政策

风险。 根据现行的《电力法》，从事供电业务要取得电力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供电营业许可证》，可能存

在未获取《供电营业许可证》的风险。

应对措施：根据已经出台的相关政策分析，配售电业务改革已经势在必行，已经明确有序向社会资本

放开售电业务，公司也将继续积极研判相关产业政策，把握政策导向。

公司将根据相关要求完善获取《供电营业许可证》的各项条件，争取尽快获取《供电营业许可证》，

保障售电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

（二）效益风险

随着售电市场的逐步开放，市场竞争加剧，可能存在收购电价上涨，售电价格下降，无法获得预期收

益的风险。

应对措施：公司将加快售电公司的设立及相关资质的获取，抢占市场份额，增加售电公司竞争力。 售

电公司可依托2×350MW热电联产项目、2×660MW坑口电站项目，电力来源较有保障，可以较好的化

解收购电价上涨风险。 公司自身电力消费较有保障，可以一定程度的化解售电价格下降的风险。

（三）管理风险

售电业务是公司的新业务，管理经验、人力资源储备不足，售电公司的管理运营可能存在一定的风

险。

应对措施：公司将依托现有先进的管理经验，并借助专业机构力量进行准确的市场预测及经营分析，

同时进一步加大中、高层成熟人才的引进力度，打造专业的售电业务运营管理团队，使得管理风险降至最

低。

（四）投资成本增加的风险

随着用电客户个性化需求的增加及售电的建设，可能存在投资成本增加的风险。

应对措施：公司将积极打造优秀的管理团队，以专业化的团队服务于客户个性化的需求，降低服务成

本；在售电网络开展的同时，公司将积极整合售电服务平台，实现规模效益，降低由于网络扩展带来的投

资成本的增加。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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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册发行

30

亿元长期含权中期票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保障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生产经营及各类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有效利用多种融资方式，优化债务

结构，合理进行中长期债务资金搭配，满足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根据《公司法》、《银行间债券市场非

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拟注册30亿元长期含权中期票据（以下简称

永续债），根据公司需要择机发行。 本次注册发行事宜已经公司八届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具体情况

如下：

一、公司发行永续债的具体方案

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30亿元永续债，根据规定，注册额度有效期两年，公司在

有效期内采取一次注册、分次发行的方式发行。

（1）发行利率：发行利率略高于同期限同评级中期票据利率。 按照市场情况决定。

（2）发行对象：发行对象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

（3）主承销商：兴业银行。

（4）发行期限：5+N,即在债券发行5年后，发行人拥有赎回权，若不行使赎回权，则债券将继续存续。

（5）资金用途：募集资金主要用于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及补充流动资金。

（6）本次决议的有效期：本次发行银行间市场债券事宜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注册有效期

内持续有效。

二、申请授权事项

为提高永续债发行工作效率，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负责永续债发行的

研究与组织工作，根据实际情况及公司需要实施与永续债发行有关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确定永续债发行的具体条款、条件和其他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注册规模、发行规模、期限、赎回

条款、票息递增条款、利息递延条款、利息递延下的限制条款和持有人救济条款等债券条款的设臵、发行

价格、利率及其确定方式、发行时机、是否分期发行及发行期数、终止发行、评级安排、担保事项、还本付息

的期限、在股东大会批准的用途范畴内决定筹集资金的具体安排等与永续债发行有关的一切事宜）；

（2）决定聘请为永续债发行提供服务的承销商及其他中介机构；

（3）在上述授权范围内，负责修订、签署和申报与永续债发行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法律文件，并办理永

续债的相关申报、注册和信息披露手续；

（4）如监管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永续债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

进行相应调整；

（5）办理与永续债发行相关的其他事宜； 上述授权在本永续债注册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三、本次永续债的审批程序

本次永续债的注册发行尚需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

协会注册后方可实施。

在取得有权机构的批准后，在有效期内，公司将根据市场、利率变化及公司自身资金需求情况，在中

国境内一次或分期、部分或全部发行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永续债，并按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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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经与上述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逐项对照，认为本公司符合现行公司债券政策和关于向《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的

合格投资者（以下简称“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各项规定，具备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的资格。

二、本次发行概况

（一）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含30亿元）。 具体发行规模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发行时的市场情况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二）票面金额

本期债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发行。

（三）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债券期限不超过5年（含5年），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

权。

（四）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由公司和主承销商通过发行时市场询价协商确定， 在债券存续期前3年内固

定不变。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公司可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上调票面利率0至100个基点

（含本数），其中1个基点为0.01%；投资者可选择是否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 如投资

者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未被回售部分债券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3年票面年利率加上上调基点，

在债券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 债券的利率将不超过国务院限定的利率水平。

（五）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即，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年度

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六）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调整幅度为0至100个

基点（含本数），其中1个基点为0.01%。

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30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若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选择权，则

本次公司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七）回售选择权

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 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3

个计息年度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

继续持有本期债券。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公司将按照上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

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八）担保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不采用担保。

（九）发行方式

本次债券发行采取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方式，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在批文有效期内

分期发行。具体发行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情况

确定。

（十）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偿还中期票据、偿还银行贷

款。

（十一）偿债保障措施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后， 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的情况

时，公司至少采取如下措施，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与下述措施相关的

一切事宜：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十二）发行债券的交易流通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在满足交易流通条件的前提下，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

授权人士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办理本次公司债券交易流通事宜。

（十三）本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十四）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

为保证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工作能够有序、高效地进行，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

会授权人士在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各项：

1、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实际情

况，确定本次公司债券的具体发行方案以及修订、调整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具体

发行规模、债券期限及品种、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发行时机、发行期数与各期发行规模、是否设置回售

或赎回条款、是否提供担保及担保具体事宜、信用评级安排、具体申购办法、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募集

资金用途、偿债保障和交易流通安排、确定承销安排等与发行条款有关的一切事宜；

2、决定聘请参与此次发行公司债券的中介机构，选择债券受托管理人，批准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以及制定持有人会议规则；

3、负责具体实施和执行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申请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制定、授权、签署、执行、修改、

完成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相关的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承销协议、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各种公告等，并根据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4、如国家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的相关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必

须由股东大会重新决议的事项外，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监管部门的意见（如有）对本

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作适当调整或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开展本次公司债券发

行的相关工作；

5、全权负责办理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交易流通有关的其他事项。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授权董事长为本次发行的获授权人士，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确定的授权范围及董事会的授权，代表公司具体处理与本次发行、交易流通有关的上述事宜。

以上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发行人的简要财务会计信息

（一）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

1、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财务报表

（1）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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